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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長榮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提供本校學生及畢業校友完善的職涯輔導（以下簡

稱職輔）服務，協助其職涯發展，健全本校職涯輔導機制，特訂「長榮大學職涯

輔導實施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 

第二條 為完備職涯發展與輔導，各學系應置職涯輔導老師（以下簡稱職輔老師）。 

 

第三條 職輔老師之聘任如下： 

 一、由專任（專案）老師經校長聘任得兼任之，任期以一學年為原則，得續聘之。 

 二、為充實學生多元職輔需要，職涯發展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得聘任數名校內

外職輔專業人士擔任職輔老師。 

 

第四條 職輔老師工作職掌： 

一、蒐集系所相關產業發展趨勢及探索相關職業工作所需職能，並協助系所建構各

項職能與課程關係，視需要提供系所課程修正方向參考。 

二、蒐集綜整相關企業機構資源，規劃執行企業參訪、實習見習等職涯體驗活動。 

三、協助班導師輔導學生探索自我、完成職業性格與興趣施測、學生能力評估、增

能活動建議、就業推介與輔導。 

四、校內職輔老師每學期應完成學生個別職涯輔導至少 4 筆，每學年應完成各年級

班級輔導至少 2筆，並於 E化系統完成輔導紀錄。 

五、校內職輔老師配合本中心所安排的輪值時間實施輔導。 

六、協助聯繫畢業校友，提供就業、升學、創業等輔導服務，強化校友關係。 

七、應配合本中心推動個別化業務。 

 



第五條 本中心輔導人員應吸引鼓勵學生及畢業校友參與職涯輔導，另得視需要遴選優秀

畢業校友及校外職輔專家蒞校演講、座談或團隊輔導。 

 

第六條 本中心須提供職輔老師相關職輔之協助，包括職輔教材、相關課程與資訊及可運

用之測試系統，以提高輔導效率效能。 

 

第七條 本校職輔老師應運用各類資源，提升個人輔導知識與技能；每學期參與校內職輔

教育訓練至少達 2小時。 

 

第八條 本中心應蒐集、彙整及分析校內外各項職輔資訊，持續提出改善精進本校職輔機

制及措施。 

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